
(

下转

A8

版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下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

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９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８１

号文核准。 比亚迪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５９４

，该代码

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最终发行总股数的

１８．９９％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

最终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Ｔ－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请有意向参与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自主

选择在上海、深圳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

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瑞银证券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

２０

名询价对象）。

５

、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和配售。

６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

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

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申报价格

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

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

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９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

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情况将报

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足额认购部分由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

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１００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１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结束后，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

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 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

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数等于其资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

１００

万股后所得整数，然后通过摇

号抽签方式，确定

１５

个有效申购中签号。 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根据摇号结果按每一中签号配售

１００

万股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

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１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果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网下发行数量将相应增加，主承销商将根据回拨规模增加中签号个数。

１２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下摇号中签

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结果、参与询价的配售对象及其报价情况，投价报告的估值区间及可比公司情况。

１３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计算。

１４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

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５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５００

万股；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

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Ｔ－９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９

日

６

月

８

日

，

周三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８

日

６

月

９

日

，

周四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７

日

６

月

１０

日

，

周五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６

日

６

月

１３

日

，

周一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５

日

６

月

１４

日

，

周二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４

日

６

月

１５

日

，

周三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３

日

６

月

１６

日

，

周四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６

月

１７

日

，

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６

月

２０

日

，

周一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６

月

２１

日

，

周二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６

月

２２

日

，

周三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６

月

２３

日

，

周四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

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６

月

２４

日

，

周五

刊登

《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

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Ｔ－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在深圳、上海和北京向询价

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８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大酒店三楼宴会厅

２＋３

厅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Ｔ－６

日

，

周一

）

１５

：

３０－１７

：

３０

上海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紫金楼

３

楼盛事堂

１

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北京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楼聚宝厅

１＋２

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乙

９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５０２

。

三、初步询价的具体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

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Ｔ－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

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申报价格及申报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

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报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 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

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

提交申报数量及申报价格时应注意：

（

１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报价格；

（

２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报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报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３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

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任一档申报数量不符合

１００

万股的

最低数量要求，或者任一档申报数量不符合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认的其他情形。

４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５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弘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联系人：李克非、程前、杨继萍、王宇飞、程曦

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ＢＹ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第一章 重大事项提示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０８

年， 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５２３

，

４１４

千元、

３

，

７９３

，

５７６

千元及

１

，

０２１

，

２４９

千元。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减少

１

，

２７０

，

１６２

千元，降幅为

３３．４８％

。本集团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１

，

１１３

，

９１２

千元增长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８

，

４４８

，

４１６

千元，增幅为

１７．８４％

。 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为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增

长导致，汽车业务的营业收入仅增长了

１．５６％

。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下滑主要是由于汽车业务毛利率下滑以

及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汽车业务的分部毛利率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５．０９％

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９１％

，而同期销售费用增长

６８８

，

１４６

千元，增幅为

４６．２５％

。

本集团

２０１０

年汽车业务的盈利能力较

２００９

年有较大程度下降，直接导致了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整体业绩的下降。

２０１０

年

本集团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汽车总销量分别为

１６２

，

４２３

辆、

１２３

，

１５４

辆、

８７

，

８６５

辆及

１３０

，

５７３

辆；各季度汽车分部营业收入

（未经审计）分别为

８

，

２３３

，

７８４

千元、

５

，

５１５

，

２４５

千元、

３

，

８３３

，

９６８

千元及

５

，

０６２

，

５２９

千元；各季度汽车分部利润总额（未经审

计）分别为

１

，

５３６

，

００２

千元、

５２３

，

０５８

千元、

－３２１

，

８６１

千元及

５

，

６９７

千元。

随着国内汽车产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及消费者需求的持续变化，本集团汽车业务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如果本集

团未来汽车产品无法持续满足消费者需求，或未能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销售策略和渠道政策，将会影响本集团汽车业务

的长期发展及盈利能力，整体业绩存在波动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２

、本集团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开始销售

Ｆ３ＤＭ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开始销售

Ｅ６

两款新能源汽车。

Ｆ３ＤＭ

于报告期内共销售

３６５

辆，实现销售收入

２９

，

４４０

千元；

Ｅ６

于报告期内共销售

５３

辆，实现销售收入

１３

，

３７６

千元。

现阶段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可在国家试点的北京、上海、重庆、长春、大连、杭州、济南、武汉、深圳、合肥、长沙、昆明、南昌、

天津、海口、郑州、厦门、苏州、唐山、广州等

２０

个城市的公交、出租、公务、环卫和邮政等公共服务领域率先推广使用，财政

部、科技部也明确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方案。 而《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０

］

２３０

号）亦选定

５

个试点城市（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

由于新能源汽车的公用事业运行及私人购买补贴仅限于国家目前试点的城市， 本集团新能源汽车面临销售范围有限、

在其余城市推广暂时存在一定难度的问题。 新能源汽车业务受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未来对相关产品的销售补贴政策

及政府支持性的充电设施建设均会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如上述补贴政策出现变化或取消，将对本集团新能

源汽车在已有试点城市的推广和未来的规模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３

、本公司与中美能源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签订策略投资及认购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向中美能源或其全资附属公司定向

发行配售

２２

，

５００

万股

Ｈ

股股票，每股

８．００

港元，定价较本公司与中美能源签署协议之日所报的

Ｈ

股收市价每股

８．４

港元折

让约

４．７６％

，较截至及包括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止最后五个连续交易日的

Ｈ

股平均收市价约每股

８．１１２

港元折让约

１．３８％

，较截

至及包括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止最后十个连续交易日的

Ｈ

股平均收市价约每股

８．２７４

港元折让约

３．３１％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确认及追认上述策略投资及认购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中美能源就延长策略投资及认购协议的有效期签署了补充协议。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向中美能源定向增发

２２

，

５００

万股

Ｈ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占本次

Ｈ

股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的

９．８９％

。 此次定向增发募

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港元，本公司股本总数增至

２２７

，

５１０

万股，注册资本增至

２２７

，

５１０

万元。

随着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复苏，尤其是中国汽车市场的迅猛增长，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业绩较

２００８

年大幅提升，以及巴菲特旗

下的中美能源入股带来的品牌效应和资本市场对本公司估值的提高， 使得本公司股价快速增长， 本公司

Ｈ

股股价自每股

８．４

港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收盘价）上涨至最高的每股

８５．５

港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收盘价），涨幅为

９１７．８６％

；

２０１０

年本公

司汽车业务增速放缓，导致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营业绩较

２００９

年有所下滑，本公司

Ｈ

股股价已回落至

２７．５５

港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收盘价），跌幅为

６７．７８％

。 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上市后，本公司股票将同时在香港联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挂牌上

市，并须同时遵循两地的上市监管要求。 本公司发行上市后，

Ａ

股股票价格的走势可能受本公司

Ｈ

股股票价格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波动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以侵犯其商

业机密为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向本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禁止继续使

用、开发原告的机密信息；交付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占有、管理和使用的原告的所有文件材料；向原告交付其通过机密信息

所获得的收益；赔偿原告已确定的部分赔偿金数额约

６５０．７

万元，以及惩罚性损害赔偿、利息、其他法律救济和费用。 上述原

告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出更改诉状，并增加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

有限公司为原告。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就上述情况提出反诉。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案仍在

审理过程中。 虽然本案件代理律师已对本公司的胜诉可能性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判断，但是如果本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败

诉，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５

、受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影响，本集团二次充电电池业务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度出现较大

程度下滑，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推出了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相关产品， 使得二次充电电池业务较

２００９

年有所恢复，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０８

年度的分部营业收入分别为

５

，

００４

，

３５４

千元、

４

，

２３０

，

８７２

千元及

６

，

２７０

，

５４０

千元，在本集团营业收入中的

占比分别为

１０．３３％

、

１０．２９％

及

２２．６１％

。 本集团仍将继续着力于拓宽二次充电电池的应用领域，以减少二次充电电池业务受

单一终端产品市场供求影响的风险，但鉴于二次充电电池业务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动较为明显，该业务的收入及业绩增长仍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

６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０８

年度，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为

４５３

，

３６４

千元、

４５８

，

７５１

千元及

４０２

，

４３０

千元，分别占

同期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１７．９７％

、

１２．０９％

及

３９．４１％

，主要非经常性损益包括政府补贴、部分税收优惠及

营业外收入及支出。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０８

年度， 本集团的政府补贴分别为

３５３

，

６７９

千元、

３８９

，

６２３

千元及

３５９

，

０９８

千元，分别占同期本集团净利润的

１２．１２％

、

９．５５％

及

２８．１５％

。 若本集团未来无法继续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将

会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７

、本公司相当部分业务和运营通过下属子公司进行，根据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本公司在编制母公司报表时，对下属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在母公司层面，只有

在下属子公司宣告分配股利或利润时，才确认投资收益。 因此，虽然合并财务报表的盈利指标更能反映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是本公司的分红政策将以母公司财务报表中的净利润及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依据，母公司财务报表中的净利润及可供分配

的利润会对本公司的利润分配能力（包括现金支付能力）产生影响。 如果下属子公司未能在本公司财务报告日之前宣告分

派现金股利，将导致母公司报表和合并报表的盈利指标（例如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８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通过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以及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一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

本次发行上市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共同享有。

第二章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

不超过

７

，

９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高于

３．３６％

发行后总股本

：

不超过

２３５

，

４１０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

： 【 】

元

发行后每股收益

： 【 】

元

（

根据

【】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母公司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

发行前市盈率

：

【 】

倍

（

每股收益按

【】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市盈率

：

【 】

倍

（

每股收益按

【】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 【 】

元

（

按本公司截至

【】

年

【】

月

【】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

元

（

按本公司截至

【】

年

【】

月

【】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市净率

： 【 】

倍

（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预计发行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方式

：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账户的自然人

、

法人及其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投资者

（

中国

法律

、

法规及公司需遵循的其他监管要求禁止者除外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 持股

份的流通限制

、

股东对所

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及本公司股东吕向阳

、

王传方

、

王海涛

、

吴昌会

、

何志奇

、

广州融捷

、

广州信衡通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上述锁定期满后

，

王传福在其担

任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吕向阳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所

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此外

，

吕向阳进一步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广州融捷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

购其通过广州融捷间接持有的股份

。

其在本公司担任董事期间

，

其每年转让的广州融捷股权

不超过其持有广州融捷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广州融捷

股权

。

广州融捷进一步承诺

：

吕向阳控股广州融捷期间

，

其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吕向阳不再控股该公司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

２

、

本公司股东合肥晓菡承诺

：

对于吕子菡通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

有的股份

，

而其持有的本公司其他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３

、

本公司其他非境外上市股股东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其中担任本公司董事

、

高级

管理人员的夏佐全

、

杨龙忠

、

王念强

、

吴经胜

、

毛德和

、

何龙

、

夏治冰还承诺

：

在上述锁定期满

后

，

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此外

，

广州渐

进进一步承诺

：

张辉斌控股广州渐进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

；

张辉斌不再控股广州渐进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４

、

本公司监事张辉斌承诺

：

其所持广州渐进的股权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权

，

也不由广州渐进回购其持有的股权

。

其在本公司

担任监事期间

，

其每年转让的广州渐进股权不超过其持有广州渐进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广州渐进股权

。

５

、

吕守国

、

吕子菡及张长虹就其通过广州信衡通

、

合肥晓菡

、

广州融捷间接所持本公司的

股份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广州信

衡通

、

合肥晓菡

、

广州融捷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通过广州信衡通

、

合

肥晓菡

、

广州融捷间接持有的股份

。

承销方式

：

主承销商牵头组织承销团对本次公开发行的社会公众股采用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 资金

总额

：

【 】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 】

元

发行费用概算

：

合计

【 】

元

，

其中承销

（

保荐

）

费用

【 】

元

、

审计费用

【 】

元

、

律师费用

【 】

元

、

上网发行费用

【 】

元

、

上市费用

【 】

元

、

登记费用

【 】

元

第三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本公司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ＢＹ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资本

：

２２７

，

５１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传福

变更设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住所

：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办公地址

：

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１１８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９８８ ８８８８

传真号码

：

０７５５－８４２０ ２２２２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ｙｄ．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

ｄｂ＠ｂｙｄ．ｃｏｍ

二、 本公司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本公司的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经原国家经贸委核准，由比亚迪实业收购比亚迪锂电池后变更设立。 根据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同意设立比亚

迪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经贸企改［

２００２

］

１５３

号）以及《关于同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本结构的复函》（国经贸厅

企改函［

２００２

］

３４８

号）批准，本公司发起人以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３９０

，

８６８

，

００３

元折为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未折入股本的

８６８

，

００３

元计入本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５

日，安达信·华强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足额缴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０１６４１

），注册资本为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二）本公司发起人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本公司的发起人为广州融捷和王传福、吕向阳、夏佐全、杨龙忠、毛德和、王念强、戴常、刘卫平、古伟妮、贾言秀、李柯、方

芳、李维、李永光、刘焕明、伦绪锋、孙一藻、王传方、吴昌会、吴经胜、肖平良、张翼、严岳清、鲁国芝、何志奇、渠冰、万秋阳、王海

涛、夏治冰、谢琼、刘伟华、王海全、朱爱云、李竺杭、张金涛、肖峰、陈刚、何龙、邓国锐

３９

个自然人，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

日，戴常已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 本公司全体发起人以其拥有的比亚迪实业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

３９０

，

８６８

，

００３

元折为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未折入股本的

８６８

，

００３

元计入本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三、 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７

，

９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 按发行数量为

７

，

９００

万股计算，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表所示：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

万股

）

比例

（

％

）

数量

（

万股

）

比例

（

％

）

一

、

非境外上市股

／ Ａ

股

１４８

，

２００ ６５．１４ １５６

，

１００ ６６．３１

其中

：

本次发行

Ａ

股

０ ０．００ ７

，

９００ ３．３６

二

、

Ｈ

股

７９

，

３１０ ３４．８６ ７９

，

３１０ ３３．６９

股本合计

２２７

，

５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５

，

４１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及本公司股东吕向阳、王传方、王海涛、吴昌会、何志奇、广州融捷、广州信衡通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王传福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吕向阳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此外，吕向阳进一步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广州融捷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

回购其通过广州融捷间接持有的股份。 其在本公司担任董事期间，其每年转让的广州融捷股权不超过其持有广州融捷股权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广州融捷股权。 广州融捷进一步承诺：吕向阳控股广州融捷期间，其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吕向阳不再控股该公司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２

、本公司股东合肥晓菡承诺：对于吕子菡通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而其持有的本公司其他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３

、本公司其他非境外上市股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其中担任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夏佐全、杨龙忠、王念强、吴经胜、毛德和、何龙、夏

治冰还承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

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此外，广州渐进进一步承诺：张辉斌控股广州渐进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张辉斌不再控股广州渐进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４

、本公司监事张辉斌承诺： 其所持广州渐进的股权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股权，也不由广州渐进回购其持有的股权。 其在本公司担任监事期间，其每年转让的广州渐进股权不超过其持有广

州渐进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广州渐进股权。

５

、吕守国、吕子菡及张长虹就其通过广州信衡通、合肥晓菡、广州融捷间接所持本公司的股份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广州信衡通、合肥晓菡、广州融捷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其通过广州信衡通、合肥晓菡、广州融捷间接持有的股份。

（三）本次发行前股东情况

１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发起人持股情况

本公司发起人为广州融捷及王传福、吕向阳、夏佐全、杨龙忠、毛德和、王念强、戴常、刘卫平、古伟妮、贾言秀、李柯、方

芳、李维、李永光、刘焕明、伦绪锋、孙一藻、王传方、吴昌会、吴经胜、肖平良、张翼、严岳清、鲁国芝、何志奇、渠冰、万秋阳、王

海涛、夏治冰、谢琼、刘伟华、王海全、朱爱云、李竺杭、张金涛、肖峰、陈刚、何龙、邓国锐等

３９

名自然人，其中戴常于

２００６

年

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后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余发起人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非境外上市股

王传福

５７０

，

６４２

，

５８０ ２５．０８

吕向阳

２３９

，

２２８

，

６２０ １０．５２

广州融捷

１６２

，

５８１

，

８６０ ７．１５

夏佐全

１２４

，

９７７

，

０６０ ５．４９

杨龙忠

７８

，

７２５

，

７４０ ３．４６

毛德和

２７

，

５８２

，

３００ １．２１

王念强

２１

，

６４９

，

７４０ ０．９５

刘卫平

１６

，

０５５

，

３８０ ０．７０

古伟妮

１２

，

１１４

，

４００ ０．５３

贾言秀

１２

，

１１４

，

４００ ０．５３

李柯

１１

，

８８４

，

５００ ０．５２

吴经胜

１１

，

６７５

，

８８０ ０．５１

李维

１１

，

２８０

，

６８０ ０．５０

王传方

１０

，

８２４

，

６８０ ０．４８

吴昌会

１０

，

８２４

，

６８０ ０．４８

肖平良

１０

，

８２４

，

６８０ ０．４８

张翼

１０

，

８２４

，

６８０ ０．４８

孙一藻

１０

，

８２４

，

６８０ ０．４８

刘焕明

１０

，

８２４

，

６８０ ０．４８

方芳

１０

，

８２４

，

６８０ ０．４８

李永光

１０

，

８２４

，

６８０ ０．４８

严岳清

７

，

５７７

，

２００ ０．３３

朱爱云

６

，

８００

，

６７０ ０．３０

伦绪锋

６

，

８００

，

６７０ ０．３０

鲁国芝

５

，

４１２

，

３４０ ０．２４

何志奇

３

，

７４２

，

２４０ ０．１６

夏治冰

３

，

３８０

，

１００ ０．１５

渠冰

３

，

３８０

，

１００ ０．１５

王海全

３

，

３８０

，

１００ ０．１５

刘伟华

３

，

３８０

，

１００ ０．１５

万秋阳

３

，

３８０

，

１００ ０．１５

谢琼

３

，

３８０

，

１００ ０．１５

王海涛

３

，

３８０

，

１００ ０．１５

张金涛

２

，

７７６

，

６６０ ０．１２

肖峰

２

，

７７６

，

６６０ ０．１２

陈刚

２

，

７７６

，

６６０ ０．１２

何龙

２

，

７７６

，

６６０ ０．１２

邓国锐

２

，

７７６

，

６６０ ０．１２

李竺杭

２

，

７７６

，

６６０ ０．１２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非境外上市股股东和非境外上市股股东的股东不存在协议、信托、其他方式代持股

份或一致行动关系。

２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份类别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非境外上市股 王传福

５７０

，

６４２

，

５８０ ２５．０８

２ Ｈ

股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６５

，

０８９

，

１０３ ２４．８４

３

非境外上市股 吕向阳

２３９

，

２２８

，

６２０ １０．５２

４ Ｈ

股 中美能源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８９

５

非境外上市股 广州融捷

１６２

，

５８１

，

８６０ ７．１５

６

非境外上市股 夏佐全

１２４

，

９７７

，

０６０ ５．４９

７

非境外上市股 杨龙忠

７８

，

７２５

，

７４０ ３．４６

８

非境外上市股 毛德和

２７

，

５８２

，

３００ １．２１

９

非境外上市股 王念强

２１

，

６４９

，

７４０ ０．９５

１０

非境外上市股 百家丽亚太有限公司

１７

，

４２６

，

０４０ ０．７６

３

、本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如下：

序号 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在本公司的职务

１

王传福

５７０

，

６４２

，

５８０ ２５．０８

董事长

、

执行董事

、

总裁

２

吕向阳

２３９

，

２２８

，

６２０ １０．５２

副董事长

、

非执行董事

３

夏佐全

１２４

，

９７７

，

０６０ ５．４９

非执行董事

４

杨龙忠

７８

，

７２５

，

７４０ ３．４６

副总裁

、

营销本部总经理

５

毛德和

２７

，

５８２

，

３００ １．２１

副总裁

、

第十六事业部总经理

６

王念强

２１

，

６４９

，

７４０ ０．９５

副总裁

、

第一事业部总经理

７

刘卫平

１６

，

０５５

，

３８０ ０．７０

第二事业部

首席技术执行官

８

古伟妮

１２

，

１１４

，

４００ ０．５３

—

９

贾言秀

１２

，

１１４

，

４００ ０．５３

—

１０

李柯

１１

，

８８４

，

５００ ０．５２

—

注：李柯为比亚迪电子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

４

、本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６５

，

０８９

，

１０３ ２４．８４

２

中美能源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８９

３

其他

Ｈ

股股东

３

，

０１０

，

８９７ ０．１３

（四）本次发行前非境外上市股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持股比例

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关联关系

姓名 持股比例 姓名 持股比例

王传福

２５．０８％

吕向阳

１０．５２％

王传福之表兄

王传方

０．４８％

王传福之兄

吴昌会

０．４８％

王传福外甥女之配偶

何志奇

０．１６％

王传福外甥女之配偶

王海涛

０．１５％

王传福之外甥

吕向阳

１０．５２％

广州融捷

７．１５％

吕向阳持有

８９．５％

股权

，

其配偶张

长虹持有

１０．５％

股权

张翼

０．４８％

吕向阳配偶之妹

李永光

０．４８％

吕向阳配偶之妹张翼之配偶

广州信衡通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０．１５％

吕向阳之弟吕守国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合肥晓菡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０．０７％

吕向阳之弟吕守国之女吕子菡持

有

１０％

股权

夏佐全

５．４９％

万秋阳

０．１５％

夏佐全妻妹之配偶

王念强

０．９５％

鲁国芝

０．２４％

王念强之配偶

四、 本集团的业务情况

（一）本集团的主营业务概览

本集团目前主要从事二次充电电池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包含传统燃油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

同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拓展新能源产品领域的相关业务。

１

、二次充电电池业务

本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二次充电电池制造商之一，主要客户包括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华为、中兴等手机领导厂商，以

及博世、

ＴＴＩ

等全球性的电动工具及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厂商。 本集团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及镍电池广泛应用于手机、数码相

机、电动工具、电动玩具等各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根据

ＩＩＴ

的统计，本集团

２０１０

年手机用锂离子电池的全球市场份额约为

８．７５％

。

本集团亦积极研发铁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品，并致力于该等产品在新能源汽车、储能电站及光伏发电站等领域的应用。

本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和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签订《太阳能电池等项目建设合作合同》，分期建设总体规模为年产

多晶硅

１ＧＷ

、太阳能电池

１ＧＷ

项目，其中一期年产多晶硅

１００ＭＷ

、太阳能电池

１００ ＭＷ

、配套组件封装

１００ＭＷ

的项目已基

本建成并陆续投产。 本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成功竞得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ＭＷ

级储能站试点工程蓄电池、能量

转换系统采购项目，稳步推进储能电站的商业化进程。

２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本集团是全球最具竞争能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供应商之一，主要客户包括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华为、中兴等

手机领导厂商。本集团可以为客户提供垂直整合的一站式服务，设计并生产外壳、键盘、液晶显示模组、摄像头、柔性线路板、

充电器等手机部件，并提供整机设计及组装服务，但不生产自有品牌的手机。 本集团凭借强大的研发创新实力、高品质的制

造能力及完善的服务，在手机部件、组装服务领域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肯定和认同。

根据本集团的发展战略，下一步将在加强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基础上发展笔记本电脑等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整机

及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及整机组装业务。

３

、汽车业务

本集团于

２００３

年通过收购原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从事汽车业务， 是目前国内销量排名前十名的轿车生产

企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汽车生产厂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汽车销量复合增长率

７４．８８％

，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

２０１０

年轿车生产企业销量排名中位列第

６

位，并位居国内非合资轿车生产企业第

１

名。经过几年的发展，本集团目前已具备汽车

整车和零部件的自主研发、设计及制造能力，强大的模具开发和生产能力，以及完善的整车及零部件检测能力，先后推出

Ｆ３

、

Ｆ６

、

Ｆ０

、

Ｓ８

、

Ｇ３

、

Ｍ６

、

Ｅ６

及

Ｌ３

等系列车型。 本集团旗下的

Ｆ３

系列车型自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上市以来，以高性价比的竞争优势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实现了

３６．４１％

的复合销量增长，并在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两年位居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国内轿车

车型销量第

１

名。 包括双模汽车和电动汽车在内的新能源汽车是本集团未来汽车业务的重要发展方向，本集团自主研发设

计并生产的全球首款不依赖专业充电站的双模汽车—

Ｆ３ＤＭ

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市，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正式开始对个

人消费者销售，充分体现了本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先优势。

Ｆ３ＤＭ

是工信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第

１

批），所推荐的

５

款新能源汽车中唯一的轿车产品。

Ｅ６

作为本集团推出的首款纯电

动汽车，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取得国家公告，且进入了工信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第

６

批），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获得科技部等四部委“国家重点新产品”认定，同时开始在深圳市作为出租车示范运营。 此外，

Ｆ０

、

Ｆ３

、

Ｆ３Ｒ

、

Ｇ３

、

Ｌ３

于

２０１０

年分别入选《“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节能汽车（

１．６

升及以下乘用车）推广目录》第一批和第三批。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１

、二次充电电池业务

本集团锂离子电池和镍电池产品包括电芯和电池模组，其中锂离子电池主要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便携式

电子设备，以及电动汽车和储能电站等领域；镍电池主要用于电动工具、电动玩具、无绳电话、游戏机、应急灯及对讲机等领

域。

２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本集团生产的手机部件包括手机外壳、键盘、液晶显示模组等，该等手机部件主要用于手机，本集团亦为客户提供手机

整机组装服务。

３

、汽车业务

本集团汽车业务包括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 本集团汽车整车包括

Ｆ３

、

Ｆ６

、

Ｆ０

、

Ｓ８

、

Ｇ３

、

Ｌ３

、

Ｍ６

、

Ｅ６

等系列

车型，主要用途为家庭、商务及公务用小型交通工具；本集团的汽车零部件主要为本集团的整车提供配套，对外出售的汽车

零部件产品仅为向本集团所属品牌汽车售后维修单位提供配件，并不向其他汽车整车厂商提供配套产品。 本集团具备从整

车设计、模具及零部件制造、主要工艺生产及产品测试的综合能力。 目前，本集团的主要汽车产品仍为传统燃油汽车。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０９

年分别销售

３３８

台及

２７

台

Ｆ３ＤＭ

（分别占当期总销量的

０．０６７％

及

０．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销售

５３

台

Ｅ６

（占当期总销

量的

０．０１１％

），

２００８

年所销售的汽车产品全部为传统燃油汽车。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１

、二次充电电池、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本集团二次充电电池、手机部件及组装直接面向客户销售，不经过中间销售渠道。 对国内客户的销售主要通过营销本

部进行，对国外客户的销售主要通过海外事业本部进行。

２

、汽车业务

本集团汽车整车的国内销售由本集团国内汽车销售事业部负责， 并通过汽车代理销售商完成整车向最终消费者的销

售；出口业务由汽车出口贸易事业部负责。

（

１

）国内销售采取以授权销售服务店为主的模式。

（

２

）出口业务以授权独立经销商为主的销售模式。

（四）主要原材料

１

、二次充电电池业务

本集团锂离子电池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四氧化三钴、六氟磷酸锂、碳酸锂等。

２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本集团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主要外购部件和材料为一些电子类元器件，如印刷线路板，连接器等。

３

、汽车业务

本集团汽车业务的主要原材料及外购零部件包括各种类型和规格的钢材、塑料（聚丙烯）及动力总成等。

（五）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以及行业竞争情况

１

、二次充电电池业务

（

１

）本集团在所处行业的地位

本集团在二次充电电池领域已有多年的经验积累，生产技术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强大的研发实力为产品的品质提升提

供了有力保障，也巩固了本集团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在手机用锂离子电池领域， 本集团占据相对优势。 根据

ＩＩＴ

对出货量的统计，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在该市场的份额达到了约

８．７５％

。

镍电池的主要生产企业包括日本三洋、松下、

ＭＢＩ

及本集团等，本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镍电池生产厂商之一。

本集团将基于在二次充电电池行业拥有的技术、品质及成本优势，进一步拓展用于笔记本电脑的锂离子电池市场，以及

将铁电池逐步应用于电动汽车及储能电站，从而有望进一步提高在二次充电电池行业的市场地位。

（

２

）本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本集团在二次充电电池行业的竞争对手主要为日本和韩国的电池制造商。 目前，中、日、韩三国产品在二次充电电池市

场上的合计份额已超过

９０％

。 日本由于二次充电电池行业起步较早，且电子产品制造技术先进、市场需求大，一直占据二次

充电电池市场最大的市场份额。 中国及韩国厂商近年来技术水平提升迅速，市场份额逐步提高，从日本厂商手中不断抢得

市场份额，而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二次充电电池厂商的全球市场份额高于韩国厂商。

２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

１

）本集团在所处行业的地位

本集团在手机部件和组装行业拥有研发、设计及成本控制等多方面优势，是少数具备垂直整合能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

业务供应商，与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华为、中兴等主要手机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本集团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近

三年快速增长，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２０

，

７９８

，

５３６

千元，

１４

，

５８５

，

９４６

千元及

１２

，

１８３

，

４１７

千元，

２００８

年

至

２０１０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３０．６６％

。

（

２

）本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全球具备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能力的厂商为数不多，但不同部件或组装业务的厂商众多，因此本集团在不同手机部件

或组装业务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其他具备垂直整合能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厂商和部分专注于某一手机部

件、模组或组装业务的厂商，但垂直整合为行业发展趋势，本集团凭借丰富的产品线、卓越的产品质量、出色的成本控制、强

大的研发创新能力以及高效的垂直整合能力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３

、汽车业务

（

１

）本集团在所处行业的地位

本集团的整车产品目前以轿车为主，与其他大型汽车厂商相比，本集团进入轿车市场的时间较短，起步较晚，但已占据

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本集团

２０１０

年的轿车销量占同期全国轿车销售总量的

５．４５％

。

（

２

）本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本集团汽车业务的主要竞争对手为规模较大的合资汽车厂商和自主品牌汽车厂商。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

２０１０

年

全国汽车市场的统计，销量排名前十位的轿车生产企业的轿车销量合计为

６０８．０８

万辆，占当期轿车总销量的

６４．０５％

。

（六）本公司的竞争优势

１

、具备前瞻性的战略运筹能力

依赖于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和对市场趋势的准确判断，本集团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基本把握了行业技术变革和市场变化

所带来的先机。 从最初的二次充电电池业务，拓展到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汽车业务，本集团对技术变革和行业变化均

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从而较好地把握了市场增长机遇，占据有利位置，并形成了多元化的产品体系。 具备前瞻性的战略运筹

能力，使得本集团各产业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保证了本集团经营业绩的稳健成长。

２

、高度垂直整合和低成本运作能力

本集团二次充电电池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汽车业务都采取高度垂直整合的经营模式。 在二次充电电池业务方

面，本集团具备了从电池材料到单体电芯以及电池模组的综合方案解决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 本集团太阳能电池业务生产

流程覆盖从多晶硅到硅片，并延伸至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电池模组以及太阳能电站的完整产业链。 通过实现对上游原材

料成本的控制和各工序的协同效应，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提高效率，实现了持续生产更高品质和更低成本的太阳

能电池产品的能力，有效提升了本集团在该业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此外，通过将太阳能电池产品与本集团的储能电站相

结合，一站式解决了新能源发电、存储、持续供应及后续应用等问题，为本集团太阳能电池产品的应用领域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 在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本集团具备手机外壳、键盘、摄像头、柔性线路板、液晶显示模组等零部件及模组

的研发、设计、生产，以及整机设计及组装的垂直整合能力。 在汽车业务方面，本集团采取高度垂直整合的经营模式，具备整

车和零部件的自主研发、设计及制造能力，强大的模具开发和生产能力，以及完善的整车及零部件检测能力。 该等模式有效

地节省了物流成本，降低了资本投入，并通过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大幅降低了整车生产成本。 另外本集团较高的汽车部件

自制率以及完善的整车及零部件检测能力，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产品的品质和质量。 垂直整合模式最终形成了具有持续生产

质优价廉的汽车产品的整体竞争力，保证了汽车产品的高性价比优势。 持续高性价比的产品优势是本集团汽车业务最为重

要的竞争优势之一。 此外，本集团各项业务的部分交叉亦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可以降低综合研发成本及运营成本，使得本

集团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成本和效率优势。

３

、突出的创新研发能力和技术优势

在二次充电电池及新能源业务领域，本集团具备强大的新产品及新技术研发能力和设备开发能力。 本集团通过对电池

材料的独特应用和工艺，以及电池的结构设计，提高了二次充电电池产品的稳定性、循环寿命和电池容量。 以铁电池为例，

基于本集团铁电池的优异性能，铁电池在动力及储能方面的应用具有明显优势，目前该电池已成功应用于本集团的双模汽

车

Ｆ３ＤＭ

以及纯电动汽车

Ｅ６

。 本集团在太阳能电池生产的各关键环节和关键部分均具备自主创新能力，亦具备关键设备的

开发及生产能力。 本集团采用自主研发的改良物理法，配合本集团自主开发和生产的关键设备，以及垂直整合的协同效应，

有效实现本集团太阳能电池的高品质和低成本的综合竞争优势。

在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本集团拥有强大的模具及产品开发能力，并掌握了关键的材料应用及表面装饰技术。 先

进的模具开发能力，有利于本集团利用高精度的模具快速完成新产品的开发及新技术的应用；在材料应用及表面装饰技术

方面的创新及领先优势，有利于本集团及时将各种新型材料和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应用于主要产品，提升本集团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在汽车业务方面，本集团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流程开发设计能力，汽车整车、核心零部件及模具的

制造能力，以及部分生产线及设备的开发能力。 本集团已建立规模较大的汽车研发机构，由不同研发部门负责整车、汽车零

部件、电动汽车及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在汽车业务方面已获得专利权

１

，

９８１

项，申请中

的专利

８４８

项。在电动汽车方面，本集团已掌握整车控制系统、电源及其控制系统、电机及其控制系统三大核心技术，并率先

实现了全球首款双模电动车的商用化。

４

、优秀的管理团队和突出的执行力

优秀的管理团队是本集团战略实施的重要保证。 本集团拥有一个团结务实，目标高度一致，且充满激情的优秀管理团

队。 整个管理团队时刻关注行业和市场的需求变化和发展趋势，始终保持对生产过程的成本控制和流程再造，持续追求技

术工艺的积累创新。 管理团队持续的学习改进能力，有力促进了本集团各项业务的发展。 正是基于对市场的密切关注和消

费需求的透彻理解，本集团开发的产品市场定位非常清晰，坚持精品路线，确立了主要车型在各自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 本

集团在贯彻市场导向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终端销售网络的建设，通过不断优化的销售网络，提升终端网点整体质量。 整个销

售网络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也为公司在汽车行业优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本集团平等的企业文化和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效

提升了管理效率和执行能力，保证了本集团战略的实施。

５

、广阔的战略合作前景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Ｈａｔｈａｗａｙ Ｉｎｃ．

旗下附属公司中美能源与本公司签署策略投资及认购协议，认购完成后，中美能

源持有本公司

９．８９％

的股份。战略合作伙伴的入股，有助于提升本集团在全球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品牌形象，促进本集团

新能源汽车及其他新能源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推广。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深圳比亚迪汽车与戴姆勒全资附属公司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双方有意首先在

中国在以电机驱动的乘用车方面开展合作，并设立新技术合资公司为中国市场设计、研究和开发新电动车、电力传动系统、

车用动力电池和电动车的相关零部件。新电动车将使用由本公司与戴姆勒联合开发的新品牌推向市场。该新品牌将由本公

司与戴姆勒共同注册及拥有，并完全区别于现有的戴姆勒品牌（包括梅赛德斯

－

奔驰、

Ｓｍａｒｔ

、迈巴赫）及

／

或比亚迪品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合资公司开发的新一代电动汽车将结合戴姆勒在汽车结构和

安全领域的专有技术以及比亚迪的汽车电池和驱动技术，以进一步提升本集团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６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本集团一直倡导以厂为家、爱厂爱家的“家文化”，始终将员工利益的实现和员工个人的发展作为公司的重要目标之一。

本集团致力于“平等、务实、激情、创新”的企业文化，为每一位员工提供公平的学习、成长及晋升机会。同时，为了鼓励员工在

公司的长期发展，本集团积极开展员工福利住房的建设工作，以切实保障本集团员工的基本住房需求，并与教学质量优异的

学校积极合作，为员工解决子女就学问题。 具有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营造了以公司为家的工作氛围，创造了和谐互信的员

工关系，有效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

五、 本公司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自有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境内已取得所有权的房屋建筑物共

１０４

处， 建筑面积为

４

，

０２８

，

１０８．１１

平方米，其中本公司拥有

１８

处房产，比亚迪锂电池拥有

１５

处房产、惠州比亚迪实业拥有

２８

处房产、长沙比亚迪客车

拥有

１３

处房产、比亚迪汽车拥有

２４

处房产、北京比亚迪模具拥有

１

处房产、上海比亚迪拥有

１

处房产、宁波比亚迪

１

处房

产、比亚迪精密制造

１

处房产，商洛比亚迪拥有

１

处房产，深圳比亚迪汽车拥有

１

处房产，上述房屋建筑物均是本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通过自建或购买方式取得。

本集团尚有已办理竣工验收、正在申请房产证的房屋建筑物

３５

处，合计面积

１

，

０９６

，

６００

平方米。

２

、租赁房屋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集团在境内和生产经营相关的重要的对外承租房产租赁共

５

处，租赁建筑面积共计约

７

，

６７１．６１

平方米。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境内共拥有

６５

宗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１３

，

８００

，

５１２．６３

平方米，

其中本公司拥有

１８

宗土地的使用权，面积为

２

，

２７８

，

４４３．６９

平方米，比亚迪锂电池拥有

１６

宗土地的使用权，面积为

１

，

４９５

，

８２９．６３

平方米，比亚迪汽车拥有

３

宗土地的使用权，面积为

１

，

３２１

，

３５５．５０

平方米，惠州比亚迪实业拥有

６

宗土地的使用权，

面积为

６５８

，

４８７

平方米，惠州比亚迪电池拥有

５

宗土地的使用权，面积为

１

，

１９３

，

３４２．５０

平方米，长沙比亚迪客车拥有

３

宗

土地的使用权，面积为

１５７

，

０２３．８８

平方米，深圳比亚迪汽车拥有

６

宗土地的使用权，面积为

２

，

８７３

，

２２７．６３

平方米，长沙比亚

迪汽车拥有

２

宗土地的使用权，面积为

１

，

６１６

，

１３７．３４

平方米，另外，比亚迪精密制造、上海比亚迪、北京比亚迪模具、宁波比

亚迪、商洛比亚迪、韶关比亚迪各自拥有

１

宗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

２

，

２０６

，

６６５．４６

平方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的上

述土地使用权均通过出让或购买方式取得。

除此之外，本公司子公司比亚迪汽车与陕西省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签署土地出让合同，受让位

于西安高新区面积为

９６０．８６３

亩的土地，比亚迪汽车已根据出让合同的约定缴纳完毕土地出让金，尚有

１７０．５７５

亩土地目前

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根据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出具的 《关于

＜

办理比亚迪二期土地证的请

示

＞

的答复》，“出让宗地中约

１７０．５７５

亩土地因拆迁尚未结束，该地块不具备交付条件，所以，目前无法办理土地证。 待地块

交付使用后，即可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不存在障碍。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比亚迪汽车与户县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户国让（合）字（

２０１１

）

５

号），受让宗地编号为

ＨＸ１９－

（

３

）

－１

号的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该块土地的面积

为

３４９

，

８７０

平方米，受让价款为

４

，

０６０

万元，比亚迪汽车已根据出让合同的约定缴纳完毕土地出让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本公司子公司长沙比亚迪汽车与长沙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签署 《长沙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编号：

４６３２３０５９

），确定竞得编号为“［

２０１０

］网工挂

０２５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价格为

４０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长沙比亚迪已支付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合同尚未正式签署。

（三）注册商标

本集团所使用的所有商标均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注册持有，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在境内共持有

２４３

项商

标。

此外，本集团在境内共有已受理的注册商标申请权

３１９

项。

（四）专利

１

、已注册专利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在境内拥有的专利共

４

，

４０１

件，其中电池类专利

８５２

件、手机部件及电子类专利

１

，

００３

件、汽车类专利

１

，

９８１

件、应用材料及其他专利

５６５

件。 上述专利中核心专利共计

２６１

件，其中电池类专利

１０１

件、手机部

件及电子类专利

２１

件、汽车类专利

１３９

件。

２

、申请中的专利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在境内申请中的专利共

３

，

３１２

件，其中，电池类专利

６１６

件、手机部件及电子类专利

１

，

０２５

件、汽车类专利

８４８

件、应用材料及其他专利

８２３

件。

３

、专利许可情况

（

１

）本集团被许可使用的专利情况

①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７

日，本公司与

ＯＶＯＮＩＣ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

签订了编号为

００ＵＳＳＺＹ４１２０００ＺＬ０１

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ＯＶＯＮＩＣ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

许可本公司使用专利号为

ＵＳ５１７１６４７

、

ＵＳ５２３８７５６

、

ＵＳ５４０７７６１

等专利，包括在镍氢电池领域的全球性专利及专利技术，许可有效期至被许可专利有效期届满为止。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

ＯＶＯＮＩＣ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

签订了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对消费电池许可协议的修改协议）， 对原始协议的 “许可专利” 的定义、 同时授权本公司使用

ＯＶＯＮＩＣ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

的技术，并对付款时间表进行了修改。

②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松下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０５ＪＰＳＺＹ４１２００５ＺＬ０１

的

＜ ＮＩＭＨ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本公司与松下电器有限公司在镍氢电池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专利交叉许可，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许可费用为

１２０

万美元。

③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

ＱＵＡＬＣＯＭＭ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签订了编号为

０７ＵＳＳＺＹ４１０１２００７０１

的

＜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 Ｕｎｉｔ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ＱＵＡＬＣＯＭＭ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许可本公司使用专利号为

９０１０９０６４６

、

９０１０９７５８６

等专利，许可本集团使

用

ＱＵＡＬＣＯＭＭ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的一项

ＣＤＭＡ

专有技术。 依据协议，除非满足协议约定的终止条件导致本协议合法终止，

否则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持续有效。

（

２

）许可他方使用专利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对下属子公司外，本集团并无许可其他非关联企业使用本集团专利的情况。

（五）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拥有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证书共

２９

项 。

（六）著作权

１

、本公司持有国家版权局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９

日颁发的编号为软著登字第

０４７８２９

号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软

件名称为比亚迪办公自动化系统（简称：

ＢＹＤ ＷｅｂＯｆｆｉｃｅ Ｖ１．０

），登记号为

２００６ＳＲ００１６３

，权利取得方式为原始取得，首次发

表日期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本公司持有国家版权局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颁发的编号为作登字

１９－２００７－Ｆ－００２０

号的《作品登记证》，作品名称为比

亚迪汽车标志，作品类型为美术作品，作品登记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七）互联网域名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拥有《互联网域名注册证书》共

２１８

件。

六、 关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本集团目前主要从事二次充电电池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汽车业务。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王传福，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王传福先生不存在任何与本集团存在利益冲

突的对外投资，与本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非境外上市股股东王传福、吕向阳、夏佐全、广州融捷已分别签署《不竞争承

诺》，向本公司作出相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关联方广州融达电源材料有限公司、巢湖市融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存在部分重

叠，但并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为了进一步规范与广州融达电源材料有限公司、巢湖市融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情

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广州融达电源材料有限公司及巢湖市融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吕向阳作出书面承诺如下：“如

果比亚迪在本承诺函出具后拟对外单独销售电池材料并向本人发出通知，则本人将促使本人控制的广州融达电源材料有限

公司、巢湖市融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比亚迪的通知，除继续履行完毕已经签署的合同或订单外，在通知发出后一个月内

停止从事新型电池材料的开发和电池材料的生产、销售业务。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吕向阳作出进一步承诺如下：“在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 本人承诺将广州融达电源材料有限公司和巢湖市融捷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的相关资产和业务全部转让给和本人无任何关联关系的其他当事人。 ”

（二）主要关联交易情况

１

、报告期内主要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本集团与关联方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①

向关联方采购

Ⅰ．

交易内容

序号 交易方名称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１

比亚迪锂电池

佛山市金辉高科

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本公司合营企业 采购离子交换膜

2

上海比亚迪

Ⅱ．

交易金额与定价方式

本集团向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采购离子交换膜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确定，报告期内向关联方采购的

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千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采购金额

１６

，

０１４ ９

，

９４７ ８

，

２１７

占同类业务比例

１１．９５％ ８．６９％ ４．７１％

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共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９

人，除董事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ｋｏｌ( 2011

年

4

月

1

日，

David L.

Sokol

先生因辞任中美能源职务及其个人事业原因，已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职务。

)

外均在本公司领取薪酬，薪酬总额为

３６

，

０２４

千元。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共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９

人，除董事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ｋｏｌ

外均在本公司领取薪酬，薪酬总额为

２５

，

７２４

千元；

２００８

年度，本公司共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

人，均在本公司领取薪酬，薪酬总额为

２３

，

１５６

千元。

（

２

）报告期内向关联方采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成本

３９

，

１７３

，

９７６ ３１

，

４７９

，

７６２ ２２

，

０３２

，

２９９

其中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６

，

０１４ ９

，

９４７ ８

，

２１７

所占比例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７％

报告期内向关联方采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重较低，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要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可能会持续进行，但具体发生金额需依据本集团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确定。

２

、报告期内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

２０１０

年产品销售交易

２０１０

年比亚迪汽车销售向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销售纯电动汽车

Ｅ６

， 销售收入总计

１４

，

９９０

千元 （含税）

（不含税收入为

１２

，

８１２

千元），占当期同类销售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９３．８８％

。 本次交易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确定，本次销售

Ｅ６

共计

５０

辆，每辆含税单价为

２９９

，

８００

元（不含税单价为

２５６

，

２３９

元）。 本次偶发性关联交易的金额较小，对本集团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要影响。

除上述情况外，本集团与关联方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其他偶发性关联交易。

３

、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单位：千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付账款 佛山金辉

３

，

４９３ ４

，

８８１ １８８

４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5

2011

年

6

月

8

日 星期三

保荐人（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